
國立嘉義高商性騷擾暨性侵害事件通報申訴流程 

受理性騷擾暨性侵害事件後，需填寫性侵害通報 

表並通報各縣（市）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。 

 
 
 
 
 

 

 
 

 正式申訴(以書面或具名方式提出) 非正式申訴 
 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當事者提出申訴(書面及口頭) 

專用申訴信箱 輔導室 其他相關管道 

接案(處理者對申訴案採一律回應原則) 

通知當事人及相

關人士 

輔導或轉介

(參考輔導轉

介流程) 

誣告 

學生 教職員工 

校規處分 比照學
校人事
政策處
分 

調查小組於規
定日期內提出
調查報告(給
予處理方法及
紀律處分之建
議) 

交由教評會或校
長裁決懲處 

通知被告及申訴者 

不服處分，可再上訴，其程
序根據學校要點規定 

執行處分 

調查小組(提供申訴者申訴制度、流程及法律相關資訊) 

案子成
立否 

是 否 

是否需接
受輔導 結

案 

否 

了解與協調(處理者主導申訴者與被控者間) 

是 

否 

其他協助者及相關人士介
入討論、督導與協商 

達成共識否 
結
案 

是 

否 

正式申訴管道 

達成共識否 
結
案 

是 

否 

設發言人一人 

是否需接
受輔導 

否 

輔導或轉介

(參考輔導轉

介流程) 



國立嘉義高商性騷擾暨性侵害事件輔導轉介流程 

 
 

 

 

 

求助者 

輔導室 

(校內之輔導及相關單位彼此保持聯絡，並
提供技術及資源上的協助) 其他相關單位(如性騷擾暨性侵犯特

別處理小組、導師、訓導主任、教官
等) 

生活輔導及諮詢服務 

定期評估
受害者狀
況 

轉由輔導室專案
輔導 

校外資源提供 

受害者轉況
穩定 

轉介 

(填寫轉介單) 

是 

否 

心理輔導 諮詢服務及
資源轉介 

需要轉換環境(轉學、
轉校、轉宿)否 

是 

否 
定
期
評
估
及
輔
導 

介入服務 

追蹤輔導 

狀況穩定否 

是 

否 
轉
介(

尋
求
專
業
社
會
資
源
協
助) 

持續追蹤 


